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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昊

通讯员 李岩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在国庆节即将

到来之际， 武警机动一支队

举办了一场军人、军嫂、军娃

趣味运动会。来自机关、基层

382 名参赛队员和 68 名家

属代表，分别围绕 14 个科目

展开角逐。 家属观摩了刺杀

等科目演示， 参观了特种车

辆和武器装备展示， 并且开

展了 5 个项目的趣味竞赛。

图为军人和军娃配合参赛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夜间高速公路本就视线不好，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但是竟然还有人在高

速上逆向行驶， 过往的车辆纷纷避让， 险

象环生。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危险

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青

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同时吊销驾驶证 5

年内不得重考。

8 月 27 日 23 点 28 时许， 青浦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民警正在开展巡逻勤务， 当民

警准备从 G50 西岑收费站下高速时， 发现

一辆白色外牌小轿车， 逆向准备开上高速。

民警立刻上前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当民警下车准备让一同巡逻的两名辅警询

问情况时， 驾驶员李某一脚油门直接绕过

了警车， 逆行径直开上了 G50 高速， 往朱

家角方向逆行行驶。

民警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请求同事从

G50 朱家角口子上高速进行拦截。 随后民

警在 G50 高速不到朱家角下匝道口 3 公里

处， 成功安全地将其截停， 未造成交通事

故。 随后民警将驾驶员李某传唤至朱家角

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经检测， 李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230mg/100ml， 远远超过醉

酒标准。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太吓人了！ 很担心这辆面

包车会翻车！” 9 月 25 日， 一网民在某视

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

频。 画面中， 一辆悬挂豫 N92××M 的江

淮牌银灰色面包车在五洲大道上多次连续

违法变道， 强行超车， 影响正常车辆的通

行， 现场画面“险象环生”， 还险些酿成事

故。 浦东警方看到相关视频后， 连夜开展

彻查工作， 现违法驾驶员梁某某因涉嫌寻

衅滋事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9 月 25 日当晚， 浦东警方根据视频相

关线索， 启动调查取证工作。 当晚， 经联

系车主梁某某， 其就是当日驾驶该车的驾

驶人。 9 月 26 日下午， 涉嫌违法当事人梁

某某来到浦东高行派出所配合调查。

据梁某某供述， 在 9 月 25 日 16 时 27

分许， 其在五洲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

一辆银灰色的新能源轿车从右侧车道上驶

来， 并与其驾驶的面包车平行行驶了一段

距离。 轿车并行的动作“惹怒” 了梁某某，

短短几秒后， 他突然从一号车道变道至三

号车道， 反复对银灰色的新能源轿车做出

了“别车” 的动作。 后当两车行驶至五洲

大道杨高北路出口匝道附近时， 因路线不

同， 两车分道扬镳。 梁某某对于视频所反

映的违法行为也供认不讳。

鉴于面包车司机梁某某的行为极其危

险， 且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浦

东警方认定其违法属于寻衅滋事违法行为。

目前， 梁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处以

行政拘留。 梁某某说： “看到小客车司机

摇下车窗， 以为是在骂人挑衅自己， 才会

连续变道‘别车’，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的

没有必要， ‘路怒’ 驾驶真的很危险。”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助力债券通 “南向通” 业务成功落地

9月24日， 债券通 “南向通” 业务正

式启动， 作为首批试点机构， 工商银行发

挥集团综合服务优势， 做好 “南向通” 交

易、 托管、 清算、 做市等全链条服务， 各

类业务顺利开展， 交易平稳有序。 工商银

行上海分行积极承担 “南向通” 业务落地

行职能， 交易首日配合总行完成了境内投

资者首批 “南向通” 业务的投资结算、 结

售汇交易等服务。

“南向通” 业务是今年我国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便利内地投

资者有序配置全球债券， 推动我国债券市

场稳步实现高水平双向开放。 工商银行上

海分行积极落实总行战略部署， 加强与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以及在沪金融基础设

施沟通， 积极对接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者，

内外联动做好 “南向通” 业务落地的 “最

后一公里” 服务， 助力 “南向通” 业务成

功落地。

近年来， 上海持续加快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步伐， 金融市场发展格局日益完善，

金融中心核心功能不断增强， 资本市场开

放不断深化。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依托区位

优势， 积极参与沪港通、 国际期货、 黄金

国际版、 境外机构境内债券市场投资等资

本市场业务的创新突破， 积累了丰富的跨

境投资服务经验。 下阶段， 工商银行上海

分行将继续把握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

机遇， 紧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

深耕资本市场跨境业务， 持续做大规模，

做强产品， 做优客户， 不断提升资本市场

金融服务能级。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刷单骗补案多发， 方式不断更新， 不少

年轻人纷纷加入“刷单大军”， 利用手机刷机

软件、 购买新手机号等方式大量编造虚假的

新用户信息， 冒充新用户骗取互联网服务平

台的首单优惠， 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骗取网

络服务平台补贴的案件中， 检察官就揪出了

不少“刷单小号”。 目前，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

公诉， 张某、 徐某因犯诈骗罪获刑。

旧手机变身新设备

小号刷出千余单

徐某今年二十多岁， 2019 年 1 月， 她在

一个微信群中看到了一则兼职广告， 由于一

直想赚点零花钱， 便通过这则广告联系上了

便利店老板王某某。 王某某在某网络服务平

台上经营两家线上商店， 他向徐某提出需要

人帮忙在网络平台上刷单。 徐某同意后， 随

即被拉入了一个刷单 QQ 群， 通过群里分享

的教程， 她学会了在网络服务平台上刷单骗

取首单优惠的方法。

首单优惠， 是网络服务平台为了吸引新

用户而制定的减免规则， 新用户第一次在平

台下单可以减免一部分金额， 由平台补贴给

商户。 正常情况下， 该网络服务平台的首单

优惠由新注册用户享用， 需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下单需要用新手机设备和新的手机号码，

且支付订单时需要用新的支付账号。 那么，

只有一部手机， 徐某如何变出成百上千个新

手机设备和新号码用以刷单呢？

根据教程， 徐某首先利用一款“黑科技”

APP 修改手机设备号， 重新设置手机的状

态， 使它模拟成为一个新的手机端口， 这样

网络服务平台的系统就会认为手机是新设备。

然后通过 QQ 群购买的全新手机号和支付小

号， 随便编一个名字和地址， 在王某某的线

上商店下单以及支付订单。 订单完成后， 将

截图发送给王某某， 这样他就不会实际出单。

就这样， 徐某在短短半年内帮助王某某

的两家线上店虚假刷单一千余单， 且每单骗

取网络服务平台首单优惠， 共计 2 万余元，

王某某则根据刷单数量， 以一单 7-8 元的价

格每日结算给徐某作为报酬， 徐某因此总共

获利 3000余元。

情侣双双入狱

检察机关揪出“刷单”小号

2019 年 11 月， 便利店老板王某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

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虽然徐某获得分红只有 3000 余元， 但因

徐某刷单导致平台实际损失却达 2万余元。期

间，尝到了甜头的徐某还将自己的男朋友张某

介绍给王某某， 张某学到上述刷单的方法后，

比徐某更加疯狂， 按照要求刷单近两千条，导

致平台损失 3万余元。 当密密麻麻近 30 页刷

单记录分别摆在他们面前时， 二人追悔莫及：

“现在才知道触犯刑法，很后悔。 ”

检察官认为， 张某、 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通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

取他人财务， 数额较大，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由于二人自愿认罪认罚且退赔

了部分赃款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 可以从

轻处罚。 2020 年 7 月， 张某、 徐某因涉嫌诈

骗罪先后被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同

月， 张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依法判决有期徒

刑 1 年 2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徐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依法判决有

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检察机关揪出刷单“小号”
刷单骗补案多发 方式不断更新

面包车高架恶意“别车”
路怒症驾驶人被处罚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借款 400万做生意， 期限到后却

拒不还款， 抵押的房产被拍卖， 两被执行人却

耍起了无赖不愿搬离。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

出动干警 20 余人， 依法强制腾空被执行人名

下的两套房产并交付。 5 名徐汇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应邀参与并监督此次执行工作。

徐某和薛某是一对母女， 也是本案的被执

行人。 2018 年， 为了和同学合伙做生意， 薛

某邀请母亲徐某作为共同借款人， 向傅某等 4

人共计借款 400余万元。 转眼半年过去了， 薛

某的生意没任何影子， 母女俩仅支付了部分利

息便销声匿迹。

傅某等人诉至徐汇法院， 法院依法判决徐

某、 薛某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 但案件生效

后， 母女俩还是没有任何还款意向， 申请人无

奈申请强制执

行。 执行中法官

多番努力仍找不

到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 今年 4

月底， 徐汇法院

启动拍卖程序，

将两人借款时抵

押的两套房产予

以拍卖。

房屋已拍卖

成交， 期间法官

也多次上门， 可

薛某一家拒不搬

离， 一拖就是 5

个多月。

“大家打开

执法记录仪， 按

预定方案执行！”

9 月 24 日一大早， 20 余名执行干警分两批赴

涉案房屋所在地龙吴路某小区。 同行的还有 5

位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我知道你们执行、 拍卖都合法合规， 但

我女儿是被她同学刘某骗了， 你们不去抓骗子

还来赶我们， 这是不给我们留活路啊！” 执行

现场， 薛父数落女儿的同时， 对执行干警摆出

一副死磕的姿态。

执行局局长曹庆与几名代表、 委员向薛某

了解其借款的前因后果， 释明其借款行为和刘

某涉嫌诈骗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且刘某因

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薛某可向刘某进

行追偿。 执行局副局长朱翔与其他代表、 委员

设身处地同薛父沟通。 最终， 薛某一家认识到

自身轻信他人的大意和对抗执行的后果， 放下

思想包袱， 配合法院执行。 当天中午 12:30，

两处房产腾空完毕， 腾房工作圆满完成。

司法拍卖后拒不搬离 法院强制腾房

男子酒后驾车竟在高速上逆行
民警及时拦停避免惨剧

一起来运动


